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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在刑事庭审中究竟应该有何作为？
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主张，关注刑事法官在庭审时的证据调查权就顺理成章。
比较法显示：英美两国刑事法官（包含陪审团）并非完全消极的仲裁者；德法之邦固然坚守法官调查
证据；但适度的改革亦释放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能力。
1996年之后，中国刑事庭审制度仍然处于变革之中，完善法官的证据调查权举足轻重，其最终目的是
在控辩审之间形成事实调查的良性互动和三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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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法官对实物证据的调查。
法官调查实物证据（即物证、书证等证据），同样面临不同法系其职权大小不同的问题。
在职权主义国家，一切证据都是法庭的证据，法官有权通过合法程序调查任何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的证
据；且在法庭调查时，都由法官出示证据，要求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因为获得实物证据需要勘验、提取、保管、制作等环节，因而相关人员必须出庭
作证，该证据方有可采性，故对实物证据的调查是与人证调查同时进行的。
实物证据仍由当事人双方举证，法官很少依职权提交证据。
实物证据的调查方法主要有勘验、鉴定、检查、查询等一系列措施。
例如，法官对被告人、被害人身上的伤痕、特殊标志的检查，就是调查物证。
2.根据法官证据调查权的强弱程度分类根据法官证据调查权的强弱程度不同，可以进行如下分类：（1
）法官调查证据是为了核实证据的可靠性与真伪。
法官核实证据的主要途径是：第一，法官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或讯问被告人。
第二，法官调查核实实物证据。
核实的前提是该证据具有内在矛盾、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该证据与案件已证明事实或常识存
在矛盾等。
具体来说，法官核实证据的情况有：第一，证人、鉴定人或被告人在陈述的过程中，有些事实并未说
明或对其真伪存在合理怀疑，尤其是被告人当庭翻供、证人当庭陈述与审前陈述矛盾。
第二，控辩双方对证据的合法性存在争议，尤其是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存在严重违法情形。
第三，法官在控辩双方的质证过程中，发现案件中的事实疑点需要澄清、对同一事实存在相反的证据
、证据相互矛盾等。
法官核实证据，既可以在调查该证据的同时进行追问或勘验、检查、鉴定；亦可以在证据调查进行到
一定阶段或所有证据调查完毕后，法官对某一证据或事实进行调查，如再次传唤证人出庭作证，或进
行庭外核实证据。
（2）法官调查证据是为了引出新的证据信息。
例如，法官对证人、鉴定人、被告人的询问或讯问，并非是核实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是真是假，而是
引出他们没有提及或控辩双方未问及的新信息；或者法官要求对某一实物证据进行鉴定，确定其是否
含有其他案件信息等。
在职权主义国家，法官主导证据的调查，可以从中立的角度调查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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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研究》：“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
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9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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